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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農保監字第112185893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訂定本署「土石流潛勢溪流劃設作業流程與方法」，並自即
日起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旨揭作業流程與方法電子檔已於本署全球資訊網站/相關法
規 / 農 村 及 水 保 法 規 資 料 庫
(https://www.ardswc.gov.tw/Home/Laws/laws_view)公
開，歡迎下載使用。

正本：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國防部、環境部、財政部國有財產
署、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、內政部消防署、交通部公路局、交通部觀光署、經濟
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、經濟部水利署、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、農業部
林業及自然保育署、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、國立中興
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實驗林管理處、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
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
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
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本署臺北分署、本署臺中分
署、本署南投分署、本署臺南分署、本署臺東分署、本署花蓮分署

副本：農業部法制處、本署減災監測組、本署秘書室(法制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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